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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民函„2025‟101号 

 

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
关于做好审计反馈相关问题整改的通知 

 

各市民政局、残联： 

省审计厅对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情况审计时，发现我省

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存在未严格执行动态管理制度，导致部分疑

似死亡人员仍领取“两项补贴”的问题。根据审计要求，为扎实

有效做好相关问题整改工作，持续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精准

科学高效落地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全面开展核查 

（一）核查范围与时间节点。各市对照省审计厅反馈疑似死

亡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，结合本地户籍注销信息、殡葬登记数据、

医保停缴记录等多渠道信息，逐人逐项开展核查核实，明确补贴

发放是否合规，并于 11 月 20 日前，完成排查并建立问题台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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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时限。 

（二）核查方式与流程。通过数据比对、上门核实、电话回

访等多种方式，逐一确认疑似死亡人员的实际生存状态。对于数

据比对存在差异的人员，要深入社区（村）开展实地调查，详细

核实死亡时间、户籍注销情况等关键信息，做好核查记录并留存

佐证材料。对信息有误、核查无问题的，要及时完善动态管理档

案，留存核查佐证材料。 

（三）严格落实整改措施。对核查确认已死亡仍领取补贴的

情况，要立即停止发放，并对超期违规领取的的补贴要依法依规、

积极稳妥追缴，确保资金安全；对审计发现与实际问题（补贴资

金）不相符的，要逐一进行说明，留存核查资料。 

二、强化责任落实 

各市民政局、残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沟通协作，建

立健全信息共享、联合核查、协同整改的工作机制。民政部门牵

头负责补贴发放的审核、停发及资金追缴等工作，残联牵头负责

开展残疾人信息核实、残疾证注销变更、政策宣传等工作，形成

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问题整改。 

三、健全长效机制 

（一）完善动态管理制度。各级民政、残联等部门要以此次

整改为契机，进一步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管理机制，加强与

公安、卫健、人社等部门的数据对接，实现人口信息、死亡信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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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保信息等实时共享，定期开展数据比对，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

领取补贴问题，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 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与培训。通过政府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

社区宣传栏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宣传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及违规领

取补贴的法律后果，提高群众的政策知晓度和守法意识。组织开

展业务培训，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政策理解能力和业务操作水

平，确保补贴发放工作规范、精准、高效。 

各市民政局、残联要高度重视此次整改工作，将其作为当前

重要任务来抓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工作方案，确保按时保

质完成整改任务。请各市于 12 月 25 日前，将问题整改工作报告

（含问题排查情况、整改完成情况、长效机制建立情况等）和问

题整改清单（见附件）报送至省民政厅。 

 

附件：疑似死亡人员领取“两项补贴”问题整改清单 

 

 

   山西省民政厅          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

2025 年 11 月 6 日 

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联系人：省民政厅：张磊   联系电话：6387169 


